
苗栗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實施計畫 
 

114年 6月 12日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會議審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貳、目的 

  一、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適性教育。 

  二、協助學習優異之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學習。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教育處)。 

  聯 絡 人：張鳳仁輔導員，電話：037-559703。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海寶國民小學資優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聯 絡 人：馬千惠輔導員/江艾臻輔導員，電話：037-430366，傳真：037-433362。 

肆、申請資格：設籍且就讀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國民中小學，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資賦優異學生。 

伍、各類別申請項目及申請標準 

實施

對象 
本縣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 

申請

項目 

1.  

學習領域（科目） 

免修 

2. 

部分 

學習領域 

（科目）

加速 

3. 

全部 

學習領域 

（科目） 

同時加速 

4. 

部分 

學習領域 

（科目）跳級 

5. 

全部學科 

（學習領域） 

跳級 

國中僅限七年級 

縮短

修業

年限

方式 

已精熟該年級之領域（科目） 

內容，得免修該領域（科 

目），所餘學習時間採自主學

習。 

已精熟該年級領域 

（科目）學習重點，在

原年級加速學習，加速

學習達一定程度可申

請部分或全部領域（科

目）跳級。 

已精熟該年 

級領域（科 

目）學習重 

點，仍就讀 

原年級，通 

過之領域 

（科目）學習

時間至適當年

級學習。 

已精熟所有適用領域 

（科目）下一年級（或 

以上）之學習重點，直 

接跳級至適當年級就 

讀。 

申請

資格 

※前一學期或學年（含前一教育階段）該學習領域（科目）平均成 

  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前一學期（或學年）

國語文、英語、數

學、社會、自然相關

學科之總平均成績

達同年級全部學生

前百分之三。 



評量

科目 

※各教育階段評量科目如下，可單科或多科同時申請：國語文、英
語、數學、社會、自然學習領域之相關學科。 

※各教育階段評量科
目如下，各科須同
時申請：國語文、英
語、數學、社會、自
然學習領域之相關
學科。 

※如非一般智能資賦
優異學生須加測個
別智力測驗。 

評量

方式

及標

準 

※其評量方式及鑑定標準由各校評量小組訂定之，可採下列方式及標準： 

【適用申請項目 1、2、3、4】 

1. 參加該科學校自編成就測驗成績達學校評量小組訂定標準之分
數以上。 

2. 參考各科檢定考試結果，如：英語科可參考英檢之各級檢定標
準或托福考試分數等。 

3. 前一學年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得獎或參加國際奧林
匹亞培訓營結訓者，可以參賽科目提出該科免修，不需再參加
考試。 

4. 申請項目 2、3或 4者，如修畢該教育階段相關課程而欲提早畢
業，則比照全部學科跳級辦理右列相關評量及報府審議事宜。 

【適用申請項目 5】 

1. 參加該年級之段
考成績，各科之評
量結果皆在正二
個標準差以上。 

2. 參加高一年級之
段考成績，各科之
評量結果皆在正
二個標準差以上。 

3. 個別智力測驗得
分達平均數正二
個標準差或百分
等級九十七以上。 

4. 社會適應行為評
量宜與適齡學生
相當，由相關教師
或專業人員（至少
兩位）提出證明。 

陸、辦理方式 

一、申請方式：由學生本人依其身心發展狀況、學習需要及意願向學校申請；學生未成年者，由

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代為申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寫相關申請表

單後，親自向學生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報名。 

二、各校辦理事項： 

  （一）召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學校特推會），組成甄別小組（成員應包括校

長、相關主任、教師及鑑輔會委員等 7名）；縮短修業年限涵蓋不同教育階段者，應邀

集學區內或鄰近學區之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的學校代表為甄別小組成員。 

  （二）甄別小組擬定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三）善盡宣導之義務與責任，並受理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申請與報名。 

  （四）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工作，需詳細蒐集申請學生之相關資料。 



  （五）辦理鑑定所需相關費用，以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自付為原則，如持有低收入戶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或原住民籍者申請鑑定，應予免收費用，並得向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六）個別輔導計畫若涵蓋不同教育階段課程銜接，得向本府申請協調與安排。 

三、審查程序 

  （一）學生實施相關鑑定評估前須以書面取得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同意，並自行處理測驗

評量相關事宜。 

  （二）經甄別小組審議完成後，申請第 1、2、3項應經學校特推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申請第 4、5項除報府備查外，應經鑑輔會審查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 

四、後續處理： 

  （一）學生通過縮短修業年限後之教育服務措施及學期學習評量，應列入個別輔導計畫，學校

應落實其自主學習或加速課程等學習輔導之相應措施。 

  （二）提前修畢各學習領域（科目）課程者，得向學校申請，經學校就其社會適應行為之評量

結果，認定與該級學校畢業年級學生相當後，報主管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學校並應予

以追蹤、輔導。 

柒、辦理鑑定時程一覽表及鑑定流程如附件一。 

捌、申訴 

    特殊教育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對主管機關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措施有爭議 

時，應自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以書面向本 

府提起申訴。 

玖、本工作完成後，相關工作人員得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拾、本計畫由鑑輔會通過後並陳請苗栗縣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苗栗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時程一覽表 

作業項目 作業時程 工作內容 作業單位 

縮短修業年限 

工作說明會 
114年 8月 20日 

針對縣內國民中小學特教業務承辦人進行

鑑定工作說明。 

資優教育 

資源中心 

家長說明會 114年 9月 30日 
邀請家長參加說明會，宣導資優鑑定及安

置相關事宜。 

資優教育 

資源中心 

召開甄別小組 

會議、訂定各校

實施計畫、校內 

各班宣導 

114學年度 

開學後 1個月內 

各校應擬訂甄別實施計畫（含申請資格、

鑑定評量方式、鑑定標準等）（若無學生申

請以下程序則免）。 

各國民 

中小學 

受理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申

請 

第一學期 

114年 10月 

第二學期 

115年 3月 

蒐集申請學生鑑定資料，包含： 

1.基本資料。 

2.申請項目。 

3.相關科目成績百分等級。 

4.個別輔導計畫藍圖（包括課程計畫）。 

5.教師觀察紀錄。 

6.家長觀察紀錄。 

7.社會適應行為描述。 

8.特殊表現紀錄。 

9.資優觀察量表。 

10.資優鑑定證明 

各國民中小

學甄別小組 

辦理資格審核、 

公布申請資格審核

通過名單 

第一學期 

114年 11月 

第二學期 

115年 4月 

審議上開各項申請資料。 
各國民中小

學甄別小組 

實施相關評量 

第一學期 

114年 11~12月 

第二學期 

115年 4~5月 

相關評量如：教師及學生家長觀察紀錄、

個別智力測驗、學術性向測驗或學科成就

測驗、社會適應行為評量，蒐集特殊表現

紀錄等相關資料。 

各國民中小

學甄別小組 

召開 

甄別小組會議 

第一學期 

115年 1月 

第二學期 

115年 6月 

公告校內鑑定評量通過名單。 
各國民 

中小學 

報府核備審議 

第一學期 

114年 12月 

第二學期 

115年 6月 

1.申請項目第 1、2、4項者，報府核備， 

  資料學校保存備查。 

2.申請項目第 3、5項或欲提早畢業者，  

  資料報府審核。 

各國民 

中小學 

召開 第一學期 1.核定縮短修業年限名單 資優教育 



教育安置會議 114年 12月 

第二學期 

115年 6月 

2.請安置個案學校代表出席會議 資源中心 

核定結果發文 

第一學期 

115年 1月 

第二學期 

115年 6月 

教育處發文各校鑑定安置結果。 教育處 

申訴 

第一學期 

115年 2月 

第二學期 

115年 7月 

特殊教育學生之家長對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

服務措施有爭議時，應自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依「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

法」，以書面向苗栗縣政府提起申訴。 

教育處 

學校擬定 

個別輔導計畫 

第一學期 

115年 1月 

第二學期 

115年 6月 

1.各校擬訂縮短修業年限學生之個別輔導 

  計畫並呈報特教科核備，個別輔導計畫  

  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1）學生基本資料。 

（2）甄別測驗紀錄。 

（3）計畫目標。 

（4）實施方式。 

（5）彈性課表。 

（6）加深加廣項目之評量標準與作法。 

（7）輔導人員或教師。 

（8）追蹤輔導紀錄。 

（9）檢討及建議事項。 

2.請各校務必邀請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

顧者共同討論個別輔導計畫內容。 

各國民 

中小學 

實施縮短修業年

限、評鑑學習成   

 果、成績考查及

執行成效檢討會議 

115年 2月起/ 

115年 9月起 
依計畫實施相關學習及輔導。 

各國民 
中小學 

 

 

 

 



苗栗縣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流程 

 

 

 

 

 

 

 

 

 

 

 

 

 

 

 

 

 

 

 

 

 

 

 

 

 

 

 

 

 

 

 

 

 

 

 

 各校受理推薦申請  

 各校辦理宣導工作  

甄別小組會議（一） 

各校擬定實施計畫並報府備查 

開學後 1個月內辦理。 

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組成甄別小組 

各校實施相關評量 
 

相關評量如：教師及學生家長觀察紀錄、
個別智力測驗、學術性向測驗或學科成就
測驗、社會適應行為評量，蒐集特殊表現
紀錄等相關資料。 

核定縮短修業年限名單 

實施縮短修業年限 

各校擬訂個別輔導計畫（IGP） 

並報府備查 

個別輔導計畫內容： 

一、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教育需 

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與支 

持策略。 

三、教育目標與輔導重點。 

評鑑學習成果 

申請項目第 1、2、3項者 

報府核備  

資料學校保存備查 

 

申請項目第4、5項或欲提早畢業者 

資料報府審核 

召開鑑輔會議  

甄別小組會議（二） 未通過 

公布校內鑑定評量通過名單 

各校辦理資格審核  


